
國立宜蘭大學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 

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本校提供役期恢

復一年後的民國94年次（含）以後役男學士班學生（以下簡稱就學役男）適用相關彈性修業

措施如下： 

項目 本校措施 校內諮詢 

單位 

休學年限

及修業年

限 

（本校學則） 

第三十八條之二  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適用對象為民

國九十四年次（含）以後役男（簡稱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役

男)，其服役彈性修業措施，依本校相關教務章則辦理之。學士班

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役男，服役期間不計入休學年限內，休學期間亦

不納入修業年限，博碩士班學生亦同。 

註冊課務組 
分機

7092.7093 

7094.7302 

學期修課

學分數 

（本校學生選課辦法） 

第三條  規定申請超修或減修應修習學分數： 

「學生若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或因

其他特殊情況，經系主任核可者，得於當學期超修或減修學分，超

修至多以增加八學分為限，減修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目。」 

本校學生於於原定修業期限內超修之學分不予收取學分費。 

註冊課務組 

分機7088 

暑期修課 （本校暑修授課實施辦法） 

第三條  規定本校學生暑期修讀課程限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必修科目不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學、轉系（科）須補修轉入年級前之必修科目者。 

三、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須補足學分始得畢業者。 

四、修習輔系、雙主修（學位）、學分學程者。 

五、專簽核准者。 

六、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如遇課

程衝堂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而無法選課者。 

未符合上述規定而選課者，若經查出則逕予刪除，並不予退費。 

第三條之一 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

者，若有暑修需求，本校得協助學生進行暑修開課、跨校選課

或跨校合作共同開設暑修課程，其學分費不受選課人數不足影

響，依暑修收費基準收取。 

註冊課務組 

分機7090 



項目 本校措施 校內諮詢 

單位 

跨校選課 

 

（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選讀他校開設課程之限制： 

一、學期中：以本校該學年未開設之科目為限；大學部應屆畢業

生或延修生，需重修或補修之必修科目，本校當學期未開課

者，得至外校選課。 

二、暑期：以本校暑修課程未開設之科目為限。 

前項各款限制，若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

性修業者，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而無法選課時，不

在此限。 

第三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學分限制： 

一、學期中：以不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數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大

學部延畢生及研究所學生不受此限），其學分應與本校該學

期所修學分合併累計。在本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數仍應受每

學期限修學分數之限制。 

二、暑期：校際選課學分應與本校暑修期間所修學分合併累計。

在本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數仍應受暑修限修學分數之限制。 

前項各款學分限制，若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

間彈性修業者，學期中以不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數之二分之一為

原則，在本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數，至多超修至三十三學分為

限；參加本校與他校暑修，修習學分總數合計最多不超過十二學

分。 

註冊課務組 

分機7088 

提前畢業 （本校學則）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業期間，合於下列標準者，得向教務處申請，

經就讀學系系主任、所屬學院院長同意及教務長核准，提前一學

期或一學年畢業： 

（1）必修科目與學分全部修畢，並符合各系自訂之畢業條件者。 

（2）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各學期名次在該系

（組）該年級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內，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

修業役男不在此限。 

（3）操行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 

（4）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另需通過「外語能力」、「體適能能

力」及「多元學習能力」基本要求。 

（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4條）入學後經提高編級者，至少須修

業一學年。 

註冊課務組 
分機

7092.7093 

7094.7302 



項目 本校措施 校內諮詢 

單位 

學習銜接

與輔導 

1.依本校學則第三十九條  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役男之復學規

定如下： 一、完成服役：應入原肄業學系相銜接之學年或學期

就讀。 二、新訓驗退：依徵兵規則驗退者，驗退後應入原肄業

學系相銜接之學年或學期就讀。 三、因病停役：依兵役法第20

條辦理因病停役者，本校學系導師及系主任應協助學生依其就醫

或休養需求，安排後續康復之復學規劃。 就學役男於服役後復

學（含中途驗退或停役情形），學系導師及系主任應對學生進行

選課輔導，並提供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 前項原肄業學

系變更或停辦者，本校應輔導復學生至適當學系就讀，並應對學

生進行選課輔導，提供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 

註冊課務組 
分機

7092.7093 

7094.7302 

2.就學役男於服役後復學（含中途驗退或停役情形）有課程學習銜

接或輔導需求，須先與系所主任、導師或授課老師面談並確認學

習輔導需求後，由學系向教學發展中心申請課輔資源協助課業輔

導。 

教學發展中

心 

分機7072 

3.完成服役者屬於後備軍人，於就學役男申請復學後，將依規定發

文就學役男戶籍所在地後備指揮部辦理儘後召集。 

【申請方式】完成服役役期之就學役男，須登錄本校教務暨學務

資訊系統，選擇兵役系統填寫相關資料並上傳退伍令JPG檔案，

以利發文辦理儘後召集相關事宜。 

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分機7151 

4. 新訓驗退者，則屬於免役，依就學役男證明文件註記在本校兵

役系統內且無須辦理在學緩徵作業。 

【申請方式】新訓驗退之就學役男，須登錄本校教務暨學務資訊系

統，選擇兵役系統填寫相關資料並上傳驗退證明文件JPG檔案，

以利辦理系統註記事宜。 

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分機7151 

5.因病停役者，於就學役男申請復學後協助辦理在學緩徵作業，有

關服役資格與類別將註記在本校兵役系統中。 

【申請方式】因病停役之就學役男，須登錄本校教務暨學務資訊系

統，選擇兵役系統填寫相關資料並上傳停役證明文件JPG檔案，

以利辦理系統註記事宜。 

 

備註： 

1.本校申請表(申請對象為94年1月1日以後出生之役男，規劃於在學期間休學服役1年者)。 

2.學生就學期間服役，請注意修業期限及課程學分是否能符合實習、考照或就業資格條件。 

3.服役申請事宜，請逕洽學務處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4.教育部高教司網站：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相關資料及常見

問答。 

https://academic.niu.edu.tw/var/file/3/1003/img/263/295553179.pdf
https://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38E925417DBAF594&s=DBB97454FBE427AE

